
|07 版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张邦毛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2026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五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早观察 |

　　随着近年来线上购物渗透率逐步
提升，线下逛店体验、线上下单购买，
仔细比较线上线下价格差，成为很多
人的购物方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电商平台“AB 货”乱象频发，部分商
家借“同款同质”宣传低价引流，实
际却暗藏款式混淆、产品减配、货不
对板等猫腻。看似捡便宜的背后，是
消费者知情权被侵害、维权举证难的
现实困境。为何电商“AB 货”乱象屡
禁不止？商家、平台该如何担责？又
该如何为消费者筑牢消费防线？记者
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相关投诉层出不穷

　　近期，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
槽，购买某品牌羽绒服，线上产品的
详情页标注含绒量为 90%，与实体店同
款一致，但收到后却发现产品标签中
的含绒量与线下门店差距明显。
　　在社交平台上，此类消费者投诉
或吐槽不少，其共同反映的是线上线
下同款不同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
到，一些商家将“线上商品与线下同
款同质”作为一种低价引流方式，有
意误导消费者，使之产生“捡到便宜”
的假象。
　　——线上线下看似一样，实际并
非同款。北京的杨女士近期在线下门
店看中某品牌一条牛仔裤后在其线上
旗舰店下单购买，但收到货后发现与
线下款差别很大，同一个尺码腰身居
然穿不上。事后，杨女士跑到一家线
下门店做比对，该店销售人员表示：
“这不是同一款，线上是早年的款式，
线下已经没有了。”杨女士认为，从
线上宣传图上看这两款的外观甚至产
品参数都几乎一样，有令消费者产生
混淆之嫌。
　　在线上销售的低价款商品中，还
潜藏着“减配”套路。来自西安的消
费者刘先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某品
牌一款外形几乎一致的冰箱，线上售
价比线下低数百元。经追问线下门店
工作人员才得知，线上款搭载的是减
配版系统，若不仔细核实参数根本无
法发现。
　　——线上展示版与到货实物“货
不对板”。记者调查发现，业内还存
在“展示版与实物版”的双重标准，
甚至被商家视为“行业潜规则”。线
上商家往往以面料精良、做工考究的 A
版样品卖力营销，通过高清镜头反复
展示细节质感，但消费者实际收到的
却是面料粗糙、走线混乱的B版货品，

二者品质差别大。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消费者投
诉称，近日在某平台一家鞋店直播间
以 39.9 元购买了一双原价 189.99 元
的鞋，收到货后却发现鞋底部分与直
播间展示的商品完全不一样。另一位
消费者投诉表示，在某平台一品牌旗
舰店购买一件棉毯，商家宣传“双面
都是棉的”，但收到的货却是“一面
是棉的，一面是聚酯纤维的”。
　　记者随机登录多家电商平台咨询，
客服均明确表示“线上线下同款同质”，
然而在黑猫投诉、小红书等平台上，
关于线上线下货品差异的投诉层出不
穷，其中服装、日化、小家电成为重
灾区。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
表示，对于线上线下同款不同质问题，
若商家没有明确标出“电商款”或线
上线下商品的差异部分等说明字样，
则可能产生误导效果。线上商品不仅
要字面标识为“同款”，还需满足法
律界定的知情权范围，包括商品的所
有基本要素，故意模糊或要素欠缺属
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

行业竞争存在走样

　　为何“AB货”在电商平台频频出现，
却又让消费者无可奈何？
　　一方面，“AB 货”乱象是电商行
业激烈竞争“变形走样”的产物。在
当前传统电商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且饱
和的背景下，这种“看得见的低价，
看不见的减配”，成为商家降低成本、
获得丰厚回报的捷径。多位受访专家
认为，相比线下销售渠道，线上价格
更加透明，且长期以来价格“内卷”
严重，导致“低价”成为大量商家的
首要竞争策略，对外宣传“线上款同
质低价”也是商家为迎合消费者对“线
上商品售价应比线下更低”的心理预
期。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
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
起初品牌商将产品进行线上线下区分，
目的是拓展多样化销售渠道，但当电
商严重影响线下销售渠道后，一些商
家开始“重电商轻线下”，长期过度
的“价格战”甚至将商品价格压到远
低于正常低价以下，最终势必导致商
家“牺牲”质量以谋取利润和竞争优势，
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另一方面，当前法律法规不够明
确，给予业内“鱼龙混杂”空间，消

费者维权难。不少消费者反映，之所
以愿意为价格明显低于线下同款的线
上商品买单，主要受线上页面内容的
影响，文字、图片等商品介绍内容与
线下商品几乎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的
内容没有明确标识。有的商家既不标
注“电商款”，也不标注“商场同款”，
有意让消费者误以为线上线下看起来
一样的商品是同款。
　　有业内人士表示，尤其到了“双
十一”等促销期间，可能出现商家将
近似款、过季款等商品进行调价再打
折，与新品、优质款商品一起促销。
　　赵占领表示，线上线下同款不同
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家是否明确告
知或故意形成误导。“要证明商家欺
诈或没有充分尊重消费者知情权，目
前难度较大，因缺乏针对‘AB 货’的
具体界定和相关标准细则，主要靠个
案进行判断，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消费
者自身感知，导致很难取证。”

亟待细化监管措施

　　针对“货不对板”的问题，朱巍
表示，电商平台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管，
尤其对于消费者差评、投诉较为集中
的产品和商家要严格审核，替消费者
把好商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同时平台
对商家的销量、信用等要进行可视化
标记，一旦信用被标记，商家行为会
更加自觉规范。
　　“现有法律法规属于原则性规定，
希望能出台针对此类问题的规范性文
件或行业标准。”赵占领认为，应细
化对“AB货”的具体界定和相关要求，
比如更加细化对线上商品的介绍内容，
且标识必须全面清晰，比如货号、颜
色、质地等信息，不能出现表述含糊、
用小字进行隐藏或内容欠缺等情况，
故意造成消费者混淆。
　　平台要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
不仅要做到让消费者“投诉有门”，
还要及时反馈，真正解决问题。应对
消费者反映的新问题新现象，有关监
管部门也要加快研究相应管理举措，
迅速形成长效的约束机制和有震慑力
的打击力度。
　　朱巍建议，消费者协会等机构要
充分发挥指导监督作用，通过加强针
对性的宣传指导、不定期向社会公开
负面案例等方式，促进行业形成自律。
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能力，理性
购物并非单纯“比价”，也要“比质”。

“同款不同质”？电商“AB 货”乱象调查

　　3月 19 日，中欧班列迎来开行
15 周年。15 年来，中欧班列已从最
初的“一条线”发展为“一张网”，
而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
桥头堡，在这 15 年的发展历程中，
书写了从“边陲末梢”到“核心枢纽”
的壮丽篇章。
　　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中欧班
列“渝新欧”在重庆始发，满载电子
产品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这一
刻，不仅标志着横贯亚欧大陆的铁路
联运大通道正式贯通，也宣告了新疆
作为现代“钢铁驼队”西出首站的枢
纽地位。当时，这条新生的国际物流
通道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沿途各国
轨距不同需多次换装、通关手续烦琐、
冬季极寒天气考验……但它的开通，
无疑为亚欧内陆贸易打开了一扇新的
大门。
　　“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为这
条通道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紧紧抓
住历史机遇，依托与多国接壤、拥有
多个对外开放口岸的独特地缘优势，
全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阿拉山
口与霍尔果斯，这两个西北边陲的口
岸，从此机器轰鸣、日夜不息。
　　铁路线不断延伸、换装场站持续
扩容、海关监管场所日益智能化……
量变的积累悄然发生：2016 年中欧班
列统一品牌时，经新疆口岸通行的班
列年开行量尚不足千列；到2018年，
这个数字突破了 2000 列；2020 年，
面对全球疫情导致的国际海运、空运
受阻，中欧班列以其稳定、高效的独
特优势实现逆势增长，当年经新疆口
岸通行量跃升至近 5000 列，成为保
障国际供应链的“生命线”。
　　真正的飞跃发生在近五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走向深入，我国与
中亚、欧洲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中
欧班列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新疆双
口岸的通行量开启了“加速度”模式：
2022 年突破 1万列，2025 年更是攀
升至 1.8 万余列。
　　15 年来，经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
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 (中亚 )班列已
突破 10 万列大关，占全国通行总量
的一半以上。一列列满载货物的“钢
铁长龙”有条不紊地出入境，构成了
亚欧大陆腹地最繁忙、最壮观的物流
风景线。
　　15年间，经新疆出境的中欧班列，
早已从最初的单一试点线路，演化成
一张覆盖广泛、干支结合、高效便捷
的亚欧大陆铁路运输网络。
　　这张网的“节点”日益密集。对内，
新疆的铁路枢纽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货物通过铁路汇集至新疆，
再从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口岸走向世
界。中欧班列 (乌鲁木齐 )集结中心
作为国家级物流枢纽，发挥了强大的
货源组织与集散功能，来自华东的电
子产品、华南的家用电器、华北的机
械设备在此集结，优化组合后搭载最
适合的班列线路出境，实现了资源的
高效配置。对外，网络的末端不断延
伸。当下，经阿拉山口口岸开通的中
欧 (中亚 )班列线路已达 128 条，可
到达 21 个国家；经霍尔果斯口岸开
通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有91条，
覆盖 18 个国家。一张以新疆为关键
支点、贯通东西的物流网已然成形。

新疆打造中欧班列

“超强枢纽”


